
一、制订增资方案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六条以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制订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权限为董事会。

因此董事会有权制订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有限

责任公司，可能因为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则其只设立了一名执行董事，

并未设立董事会，此时，制订增资方案的权限一般属于执行董事。

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在制订增资方案时，应当就注册资本增加数额、新增注册

资本认缴对象、认缴方式与期限、认缴具体金额等作出相对比较详细的规定，以

便股东在股东会就该表决事项作出表决。

但在实务中比较注意的是，增资方案有时并不是董事会或执行董事提出与制

订，而是由其他职权机构或第三人制订，但该制订方案的人员不同并不影响最终

通过的增资方案的效力，因为制订者仅仅只是提出一个方案而已，并不对决策产

生实质性影响。

二、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增资方案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以及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对公司增

加注册资本需要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且该决议还必须经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

因此，对于增资方案，需要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并且需要

获得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在实务中还必须注意公司章程对公司增资的表决通过有无特别比例要求，例

如如果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增资必须全体股东的一致通过方可有效，则增资方案

必须获得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通过方可。也就是说，前述《公司法》规定的必须

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仅仅只是最低通过比例要求，如果公司章

程规定了更高的比例要求，则应当遵循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签署增资协议等法律文件

履行完毕公司关于增资的内部决策程序后，公司股东或公司就可以根据股东

会决议签署增资协议等法律文件，以明确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人、认缴金额、认

缴期限以及其他责任等。

在实务中，对于增资协议的签署方，一般有如下几种签署方式：

(1)由全体股东与投资人签署。此种签署方式下的增资协议，即便事先并未就该

增资事宜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因为该签署方式下该增资事宜

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2)由公司与投资人签署。实务中，需要注意的是，此种签署方式下的增资协议，

并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其获得法律效力还需股东会就该增资事宜事前或事后获

得了股东会决议的通过或追认。

(3)由部分股东（往往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投资人签署。同样，此种方式下的

增资协议并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其仍然还需要获得股东会事前的授权认可或事

后的追认同意，这样其才有法律约束力。

(4)未签署增资协议，仅仅是作出股东会决议。在公司内部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同

比例进行增资时，各股东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此时可以不必签署增资

协议，而由公司作出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即可。

在作出股东会决议、签署增资协议等基础性文件后，可以根据决议安排或增资协

议安排对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订与签署。

四、履行约定的增资义务

股东之间或股东与投资人之间在股东会决议、增资协议等法律文件中约定了

认缴出资以及其他相应义务，则认缴出资方应当按照股东会决议或增资协议的约

定缴纳实际出资义务，特别是在吸收新的外部投资者的情况下，一般往往是需要

其对公司注入新的资本，则此时外部投资者的实际履行出资缴纳义务对公司与其



他股东来说便是增资协议的核心义务，外部投资者应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及时履

行出资缴纳义务。

当然，实务中仍有不少在增资阶段中仍是采用认缴方式，此种情形多发生在

股东内部增资的情况下，如果是认缴，则认缴方则只需要在增资协议约定的期限

前缴纳出资即可。

在实务中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或原股东在实际缴纳新增出资时，务必使用

自己账户缴纳，并在缴纳时备注“投资款”，以将其区别于其他性质的款项，例如

借款、货款等。

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

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修订）》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 30日内申请变更登

记。

因此，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当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手续，这是对公司以及股东以及投资者各方权益的平等保护。

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一般需要提交如下文件资料：

（1）股东会/股东大会关于增资的决议；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3）如果增资是增加了新的股东，则需要提交新股东的身份证明资料；

（4）经办人的身份证明资料等。

但各地公司登记机关对于申办材料可能略有不同，因此在具体办理增加注册

资本变更时，宜向公司所在地的公司登记机关详细咨询所需资料情况。



在实务中还需要注意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与增资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等先后

履行顺序问题，如果明确约定了是在投资者履行完毕向公司的全部出资缴纳义务

后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则公司应宜在投资者履行完毕全部出资以后方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反之亦然。


